
附件5
内江市东兴区2025年考核招聘省级公费

师范毕业生方案
为做好2025年省级公费师范毕业生的签约就业工作，结合我区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招聘时间、地点

（一）招聘时间：2025年6月22日，上午7:30报到，7：50封闭考场。
（二）招聘地点：内江市东兴初级中学校博学楼

二、招聘对象和基本条件

招聘对象为与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签订培养协议定向到东兴区的2025年省属师范院校公费师范毕业生。应聘者须遵照《四川省公费师范生培养协议书》，符合四川省教育厅等四部门《关于开展师范生公费定向培养工作的实施意见》(川教〔2018〕83号)《关于做好省级公费师范毕业生就业管理工作的通知》（川教函〔2020〕434号）等文件要求。

三、招聘岗位

招聘岗位共35个（详见《岗位表》）。

四、招聘原则

（一）公开、平等、竞争；

（二）双向选择、考核招聘。

五、招聘流程和招聘方式

（一）招聘流程
发布招聘信息—考生报名—资格审核—组织面试—选择单位—签订“三方协议”—体检—考察—公示—审批—聘用。

（二）招聘方式

1.资格审查。

（1）审查时间：2025年6月22日

（2）审查地点：内江市东兴初级中学校博学楼一楼

（3）资格审查材料：《内江市2025年省级公费师范毕业生考核报名信息表》一式两份；第二代有效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一份；《四川省公费师范生培养协议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教师资格证书、普通话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一份，暂未取得教师资格证书的须打印相关考试成绩合格证明材料；就读院校出具的学历证明原件和复印件各一份。

2.招聘方式为考核招聘，考核形式为结构化面试，满分为100分。
3.成绩公示。面试成绩当场公布，并由考生签字确认。

4.岗位选择。

报考同一学科岗位考生按面试成绩由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确定聘用对象（面试成绩相同者，进行加试面试）。根据考生意愿，落选者按高分到低分依次参加本区同学科空缺岗位的调剂选岗。

六、纪律要求

（一）为确保本次考核招聘公平公正，招聘工作实行信息、程序、结果全部公开，接受社会及有关部门的监督。对违反规定、弄虚作假的人员一经查实，取消其聘用资格，并对相关人员按照有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凡违反人事考试纪律的，按照人社部及《四川省人事考试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试行)》等规定处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考生须接受现场工作人员的管理，应自觉将通讯工具及其他电子设备交工作人员统一保管，考核结束离场时领回。面试时严格按照考官指令作答，不得暗示或透露个人相关信息，不得提及与面试无关的其他要求。
七、其他事项
（一）考生应于2025年7月31日前取得毕业证、学位证和相应教师资格证，经东兴区教育和体育局统一组织体检、用人单位考察合格、公示无异议后，报东兴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审核，经区人才流动领导小组审批后办理聘用。
（二）取得相应毕业证、学位证，但未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的，仍需参加报名和面试，面试选岗后由所选学校统筹安排，但暂缓享受公费师范生就业政策。未报名参加面试的，按照违约处理。符合条件，且已报名参加面试的，在2026年7月31日前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的，可按应届公费师范毕业生享受就业政策；仍未取得相应教师资格证的，按照违约处理，违约时间从毕业时起算，需多缴纳一年滞纳金。
（三）在东兴区教育岗位服务期限不低于6年，其中，在区内农村义务教育学校工作时间不低于5年。

（四）服务期内主动辞聘的，需按省上相关规定及聘用合同约定缴纳违约金。

咨询电话：0832-2023751(内江市教育和体育局人事科）

0832-2272032（东兴区教育和体育局人事股）
八、监督举报电话 

监督电话：0832- 2073226(内江市东兴区纪委监委派驻区教体局纪检监察组)
九、本方案由东兴区教育和体育局负责解释。凡与本次考核招聘有关的通知及注意事项均在内江市东兴区人民政府网（https://www.scnjdx.gov.cn/）网站发布，不再另行通知。凡因个人未及时了解考试信息而造成的后果，由考生个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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